瓦房店市老虎屯镇成科家庭农场等4家新型农业主体贷款贴息的公示
   按照大连市农业农村局、大连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大连市2022年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扶持意见的通知》（大农发〔2022〕63号）文件精神，为了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负担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定生产经营，经乡镇审核上报认定瓦房店市老虎屯镇成科家庭农场等4家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。现将名单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：2023年12月5日-2023年12月9日。
    举报电话：85613946，联系人：战惠

    附件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4日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3年12月4日
	序号
	申报主体类型
	主体
名称
	合作社理事长（家庭农场主）
	贷款银行
	贷款合同号
	贷款
金额
	贷款

用途
	贷款
利率
	贷款发放日
	已付利息
	申报贴息金额
	核定贴息金额
	资金接收账户信息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开户行
	账号

	一
	家庭农场
	
	　
	
	
	
	
	
	
	　
	
	
	
	

	1
	
	瓦房店市老虎屯镇成科家庭农场
	孙成科
	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瓦房店支行
	JKHT20210103504
	270
	购肥猪
	4.25%
	2021.6.30
	　3.25
	3.06
	　3.06
	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瓦房店支行
	03118800030000582

	2
	　
	瓦房店市谢屯唐朝农夫樱桃种植家庭农场
	芦建国
	哈尔滨银行
	借950120200821
	235
	采购
	4.65%
	2021.9.2

	　6.43
	5.53
	5.53
	哈尔滨银行
	6217524111300609233

	3
	
	瓦房店市谢屯唐朝农夫樱桃种植家庭农场
	芦建国
	哈尔滨银行
	0950010120220000
	215
	采购
	4.65%
	2022.10.25
	1.55
	1.33
	1.33
	哈尔滨银行
	6217524111300609233

	4
	
	长瓦房店市谢屯唐朝农夫樱桃种植家庭农场
	芦建国
	长兴村镇银行
	CX223103202207190003
	230
	采购
	5.75%
	2022.8.16
	2.41
	1.68
	1.68
	哈尔滨银行
	6217524111300609233

	5
	
	永宁镇谢景水家庭农场
	　谢景水
	　中国农业银行
	85020120220004041
	100
	种养殖
	4.35%
	2022.3.31
	　4.3
	　3
	　3
	中国农业银行
	6228480566028266666

	6
	
	永宁镇李连和家庭农场
	李连和
	　中国农业银行
	85020120210003340
	25
	种养殖
	5.6%
	2021.3.18
	　0.89
	　0.6
	　0.6
	中国农业银行
	6228480566050949965

	7
	
	永宁镇李连和家庭农场
	　李连和
	　大连农商银行
	JKHT20210106138
	15
	种养殖
	6.7%
	2021.9.1
	　1.04
	　0.6
	　0.6
	中国农业银行
	6228480566050949965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总计
	
	
	
	
	1076
	
	
	
	19.87
	15.8
	15.8
	
	


